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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編號：0347）

有關末期股息派發日期的澄清公告

茲提述鞍鋼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六月五日的公告（「該
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派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232元。除文義另有所指外，
本公告所使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就該公告的相應內容作出如下更正：

「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五）派發予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十四日（星期四）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H股股東。」

預期收款代理人將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五）支付末期股息，
相關支票將以平郵方式寄予有權收取有關股息的本公司H股股東，郵誤
風險概由H股股東自行承擔。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該公告的所有資料及內容保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鞍鋼股份有限公司

王義棟

執行董事兼董事長

中國遼寧省鞍山市
二零一八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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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義棟 吳大軍
李　鎮 馬衛國
馬連勇 馮長利
謝俊勇

* 僅供識別


